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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误以为， 只要是在试用期内，

双方都可以随意解除劳动合

同。

其实不然， 即便是试用

期内，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要

求解除劳动合同， 都是有条

件的。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解除

劳动合同， 需要提前三日通

知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合

法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符合

劳动者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

不符合录用条件”。

由此可见， 如果用人单

位在试用期内随意解除劳动

合同， 也可能被认定为违法

解除。

司法实践也确实如此 ，

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解除员

工， 但最终被判 “违法解除”

的真实案例并不少。

但是， “录用条件” 常

常造成实务操作的难点。

例如， 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而长

期病假， 导致用人单位无法

对试用期内的劳动者进行考

核， 但试用期已经临近结束，

又无法延长。

对此问题， 《江苏省劳动

合同条例 》 第十五条规定 ，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患病或者非

因工负伤须停工治疗的， 在规

定的医疗期内， 试用期中止”。

但是， 江苏省以外的地区

并没有类似 “试用期中止” 的

规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

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也曾发布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 》 ，

“就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的

认定， 在试用期的认定标准可

适当低于试用期届满后的认定

标准”， 并且， 双方可以约定用

人单位考核劳动者试用期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情况。

这对明确约定 “录用条件”

提供了指引， 有利于一些实务

疑难问题的解决。

根据 《解答 》， 在北京地

区， 用人单位可以把试用期的

出勤率作为 “录用条件” 进行

约定， 并可以依据劳动者 “在

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 而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以此类推， 对于一些有明

确量化指标的岗位， 用人单位

可以把相应指标作为 “录用条

件” 进行约定。

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录用条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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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在试

用期内合法解除劳

动合同， 必须符合
劳动者 “在试用期

间被证明不符合录
用条件” 的规定。

前不久有一位熟人任女士

拿着购房合同来向笔者抱怨 ，

说自己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置

业顾问姚某， 姚某向其推荐了

一个楼盘， 说周围环境如何如

何好， 东边的空地将来是公园，

西边是一条市政道路， 这里的

楼盘比附近其他地方每平方米

要低二千多元， 还说她的亲戚

也在此买了两套房。 任女士被

置业顾问的说辞打动， 就签下

了购房合同。

一年后要交房时她才得知，

所谓的公园是一个村的公墓 ，

规划道路毫无踪影， 总价近一

百万元的房子， 现在打个九折

也卖不出去。

任女士问， 这种情况能否

退房或者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

责任。 笔者认真看了购房合同

并询问了相关情况后明确告诉

她， 你这种情况不能认定开发

商违约， 因此不能退房或者要

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

购房对一名普通消费者来

说， 可以是一生最重大的决定

或者重大决定之一。 房屋的地

点是否合适 ， 价格是否合理 ，

房屋的结构、 户型、 空间尺寸、

朝向等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 、

达到自己的满意， 以及周边的

环境、 交通状况现状和趋势等

情况， 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考虑

和权衡的。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

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商品房

销售管理办法》 《城市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 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都对消费者做出了倾

斜保护的规定， 对强势的房屋

销售方规定了诸多义务， 相关

部门还制定了 《商品房买卖合

同示范文本》 供买卖双方选择

使用。 但是， 商品房的买卖毕

竟是平等民事主体自主和自愿

的行为， 法律规定不可能考虑

到每一名消费者的现实情况和

每一个细枝末节， 唯有靠消费

者自己认真起来， 尽到足够的

注意义务才行。

比如， 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三条规定： “商品房的销售

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 ，

但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

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

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及房屋价

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 应当

视为要约。 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

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应当视

为合同内容， 当事人违反的， 应

当承担违约责任。” 这是针对销售

方在销售宣传时把商品房说得天

花乱坠， 而在提供的合同文本中

又不予载明， 最终使得购房者的

信任和预期化为泡影的一条有效

对策。

但更为重要的是， 如何评判

销售方的广告及宣传中的说明是

“具体确定 ” 而又对房屋价格有

“重大影响”， 这绝非易事。

现实中， 卖方的宣传和口头

解释总让买方相信某一情况是确

定的， 至少是可预期的， 但如果

较真起来， 买方证明不了卖方的

宣传是具体确定的， 最终只能自

己吃亏上当了。

就以前面提到的任女士为例，

即便她真的是受了置业顾问姚某

的误导， 也已经难以证实了， 因

为姚某未必会承认。

订立合同的行为是一种典型

的民事活动， 任何人在民事活动

中都应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 否

则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当然， 在判决书上不会如此

表述， 而是以合同对此没有约定

为由不支持其请求。 其实， 这就

暗含了买卖合同该写却未写明相

关约定， 或者写入的内容对买方

不利但合同仍然有效， 则只能维

护合同的效力。

民事活动当事人注意义务的

判定， 通常根据民事活动的性质

和类型而有所不同。

购买房屋应当属于较为重大

的民事活动， 购房者应当尽到最

高的注意义务， 给予特别的重视，

否则即为有过错并应当为这个过

错买单。

而不论是应当写入合同而没

有写入， 还是写入的内容对买方

不利， 实质上都是当事人的 “过

错”， 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其实， 如果对自己的能力没

有把握， 可以请专业人士给予帮

助。

如今在律师业务中， 为客户

提供订立合同的服务已是一种常

规业务。

如果当初有律师为任女士购

房把关的话， 一定会要求在合同

中写入该楼盘 “东边的空地将来

规划的是公园， 西边是一条市政

规划路” 的内容， 这样销售人员

就不敢信口开河了。 因为相关内

容写入合同， 就可以据此追究相

应的违约责任。

听了笔者的介绍， 任女士不

停地说： 真是的， 早知道这些在

订立合同时请个律师就好了。

自己的权益需要自己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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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立合同的行

为是一种典型的民

事活动， 任何人在
民事活动中都应尽

到自己的注意义

务， 否则就要自己

承担后果。

现在是一个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时代， 创业成为

一个时代的主题。 而既然谈到

创业， 那么就需要一个载体，

这个载体最常见的就是 “公

司”。

在创业的过程中， 成立公

司是必然的， 而要成立公司就

必须有公司章程。

章程在公司中的地位， 就

好比宪法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

一样， 在公司的成立、 发展、

壮大乃至结束的过程中， 公司

的章程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

但是我们在办理法律事务

中经常发现， 创业者们并不重

视公司章程的作用， 有人在设

立公司时按照代理公司提供的

模板签个字， 或者用工商局的

模板甚至有人到网上下载一个

版本， 等到发生争议时则悔之

晚矣。

下面我们看两个真实的小

案例。

案例一： 黄先生和郭先生

共同创立了甲科技有限公司。

黄先生占有公司 70%的股权、

郭先生占有 30%的股权。

后来， 两人在公司的经营

中发生了很多矛盾。

黄先生想着自己是大股

东， 应该由他说了算。 律师提

醒他需要看一下公司章程， 根

据章程的规定来操作。

可是一看章程， 律师和黄

先生都傻眼了。

原来， 公司章程规定： 股

东会决议需经代表五分之四以

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也就是说， 按照黄先生和

郭先生设立公司时所订立的章

程， 如果黄先生和郭先生发生

了矛盾， 那么公司是什么决策

也做不出来的， 公司就此陷入

了僵局。

那么， 这个公司章程是怎

么形成的呢？

原来， 这份章程是黄先生

的助理在最初设立公司时， 临

时从网上下载的模板， 只是将

股东的名字和股权的比例改动

了一下。

当时黄先生认为公司章程

只是设立公司的一个手续而

已， 根本就没仔细研读过公司

章程的内容， 也没想到章程在

公司治理中有着如此举足轻重

的作用。

案例二： 张先生和王先生

共同创立了乙科技有限公司，

张先生占有 40%的股权， 王先

生占有 60%的股权。

由于张先生同时也是公司

内部的技术负责人， 因此双方

口头约定 ， 张先生虽然只有

40%的股权， 但分红可以占到

55%。

后来乙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 但年终分红时王先生却只

同意按股权比例分红。

这时张先生想起了公司章

程， 可翻出来一看， 公司章程

约定的是 “双方按出资比例分

取红利”。

当时张先生是自己去办理

公司设立的， 用的章程是工商

局提供的示范版本， 没有把双

方约定和示范版本不同的内容

写进章程。

为此我们提醒创业者， 章

程是公司处理各种争议的重要

依据， 不只是公司设立过程中

的一个摆设。

涉及公司股东可以自由约

定的内容还有很多， 创业者一

定要重视公司章程的制定， 千

万不能为了图方便随便从网上

下载一个版本， 或直接使用工

商局的示范文本， 一定要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把各自的意思

表示写进行公司章程。

创业开公司必须重视章程

创业者一定要

重视公司章程的制

定， 千万不能为了
图方便随便从网上

下载一个版本， 或
直接使用工商局的

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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